
陕西省阳光慈善基金会 
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货币资金的管理和控制，保证货币资金的安全，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会计人员必须严格按《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支付结

算办法》、《票据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货币收付业务的管理和核算。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

金。 

第四条 货币资金必须集中由财务部门统一管理，所有货币资金

收支都必须纳入财务部统一核算。其他任何部门未经财务部授权或委

托，不得擅自办理收付业务和开具各种捐款收入、支出等票据，不得

设立“小金库”。 

第五条 财务部是货币资金收支信息集中、反馈的职能部门。其

他职能部门凡涉及货币资金的收支信息，必须及时反馈到财务部。对

外签署的涉及款项收付的合同或协议，应向财务部提交一份原件或者

复印件，以便根据有关合同、协议办理相关收、付手续。无合同、协

议的（或无有效合同、协议），财务部有权拒绝办理。  
第二章 现金的管理 

第六条 现金又称库存现金，财务部出纳岗人员负责库存现金的

保管，库存现金必须做到账面余额和库存现金相等。 

第七条 财务部出纳人员应按照财政部《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和

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办理现金

收支业务时，应当遵守以下几项规定： 

（一）不得以收抵支、坐支现金； 

（二）不得超过开户银行核定的现金库存限额，超限额的部分应

于当日送存银行； 

（三）从开户银行提取现金，应写明现金用途，由财务部门负责



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经开户银行审核后，方可提取现金； 

（四）大额现金存、取款业务须两人经手。需外出存、取现金时，

必须严格执行派员护送或专车接送规定。即：一万元及以下的现金存、

取送必须两人同行，一万元及以上的现金取送必须派专车接送。 

（五）不准用不符合要求的凭证顶替库存现金，即不得“白条抵

库”；不准用银行账户代替其他单位或个人存入或支取现金；不准以

个人名义在储蓄所存入公款，不准保留账外公款。 

（六）交款人向财务交纳现金，会计人员开具收款收据并注明缴

款事由。出纳人员根据收款收据清点现金入库。制证人员必须根据审

核无误的收款收据的记帐联和现金缴款单及其他有关资料及时编制

现金收款凭证并签章。 

第八条 现金使用范围包括： 

（一）支付职工工资、津贴、奖金； 

（二）支付个人劳务报酬，包括讲课费、稿费、咨询费及其他各

项劳务报酬； 

（三）支付各种劳动保护费、福利费用以及国家规定的对个人的

其它支出； 

（四）向不用银行结算的个人或单位支付款项； 

（五）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的差旅费； 

（六）结算起点（500 元及以上）以下的零星支出； 

（七）人民银行规定的需要支付现金的其它支出。 

第九条 出纳人员应当做到日清月结，每日终了结算现金收支，

发现的有待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或溢余，应当向财务负责人报告。 

第十条 为保证现金库存账、款相符，会计记帐岗人员每周一次

对盘点情况进行监督，并做好记录；月末终了，确保现金与账面相符

后方可结账出表。 

第十一条 财会主管人员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库存现金进行

检查，每月不得少于二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现金日记帐帐相

符、帐实相符。出现现金长短款情况时，财务部应及时查明原因，形



成书面的长短款报告提交财务负责人批准后，按照国家及单位有关会

计规定进行账务处理。现金长短款额度超过人民币 500 元或其他等值

外币时，应单独报送秘书长进行审批。  
第三章 银行存款和帐户的管理 

第十二条 银行存款包括银行活期存款、通知（协议）存款、定

期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存款。 

第十三条 银行帐户的开立，必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帐户

管理办法》以及财政部相关部门关于银行帐户管理的规定，严格控制

银行帐户的设立数量。未经秘书长及财政部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不得开设银行帐户。 

第十四条 财务部设专人管理银行帐户，严格遵守银行结算纪律，

不出租、出借银行存款账户，不签发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更不得套

取银行信用。 

第十五条 空白支票由出纳人员保管。签发支票必须凭审签手续

齐全、审核无误的原始单据或请款单作为依据。签发支票，必须有两

人或两人以上办理；支票有效图章，必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管；签

发时，分管图章的人员要同时盖章，才能作为银行付款有效凭证（支

票）。严禁在空白支票上预先盖上印鉴。填写错误的作废支票，要加

盖“作废”戳记，并与存根一并保存。发生支票遗失，要立即向银行

办理挂失，在挂失前已造成损失的，应由丢失支票人负责。 

第十六条 定期与银行对帐，银行对帐单必须由开户银行提供并

加盖开户银行结算章，不得以复印件代替。银行存款帐户余额必须与

银行对帐单核对相符。如不一致，应查明原因：属于记帐错误的，应

及时调整；属于未达帐项造成的，应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

节相符。 

第十七条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逐笔列出未达账项的时间、金

额，查明未到原因，及时清理。经过调节后，单位与银行双方账户的

存款余额必然相符。如果出现差错，必须通过查阅凭证，查明原因，



及时更正。 

第十八条 财务主管人员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日记账”、银行对帐单进行抽查，对支票和印鉴的保管进

行检查，以确保银行存款的安全完整，每月不得少于二次，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第十九条 工资、奖金应委托金融机构代发，必须由金融机构出

具加盖银行结算章的代发清单，作为支付工资奖金的付款凭证的附件。  
第四章 其他货币资金 

第二十条 其他货币资金是指除现金、银行存款以外的其他货币

资金。其种类有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在途货币

资金、信用证存款和保函押金等。 

第二十一条 其他货币资金必须分类建立明细帐，以反映其他货

币资金的增加、减少、结存情况。其使用情况应经常进行清理。  
第五章 外币业务管理 

第二十二条 外汇资金收支，必须逐笔登记，妥善保管，并注意

手续必须齐备。 

第二十三条 凡是发生了外币业务，除按记帐本位币统一记录外，

还应按实际收付的外币在相应的外币项目中进行记录。 

第二十四条 外汇资金应合理选用折合汇率。外币业务发生时，

为增加核算的准确性，可选用外币业务发生当日国家公布的汇率作为

折合汇率。 

第二十五条 期末国家外汇牌价折合为记帐本位币金额与帐面

记帐本位币金额的差额，即为汇兑损益。汇兑损益于每月月末结转。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阳光基金会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二 O 一二年二月八日 


